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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廖雅虹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259

傳真：02-27593316

電子信箱：udd-1080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綜字第108309651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於容積移轉書面審查核備後，

如係因配合政府公共工程興闢，以致無法續行容積移轉捐

贈程序而需更換送出基地之處理原則一案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案處理原則本局以108年10月14日北市都綜字第

10830965171號函釋在案並已納入「臺北市容積移轉解釋函

彙編」。

二、有關本市容積移轉申請相關資訊，請至「臺北市容積移轉

審查管理系統」網頁(http://www.tdr.udd.gov.taipei)

「法規資訊」區查詢運用。

正本：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

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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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容積移轉解釋函彙編 

問題索引 

◎接受基地如已信託登記予銀行，得否直接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予政

府？（94-01） 

◎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基地條件限制適用範圍疑

義。（95-01） 

◎古蹟土地申辦容積移轉有否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之適用？

（96-01） 

◎祭祀公業申請古蹟土地容積移轉，其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應如

何辦理？（97-01） 

◎同時申請「古蹟土地容積轉辦法」及「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

容積移轉作業要點」之接受基地移入上限？（97-02） 

◎未辦理繼承登記者應如何申請容積移轉？申請容積移轉得否撤回

申請？（97-03） 

◎道路用地「…持有年限達 5 年以上」之認定基準為何？（97-04）

停止適用 

◎審查許可條件之持有年限認定之時點為何？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應

於何時點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？（97-05） 

◎土地部分位於 15公尺以上道路用地、部分位於未滿 15公尺道路用

地，應如何申請為送出基地？（97-06）停止適用 

◎古蹟所在及毗鄰街廓如何認定？（97-07） 

◎申請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，是否可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

相關程序規定辦理？（97-08） 

◎祭祀公業解散後其所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派下員所有，持有年

限得否併計？（97-10）停止適用 

◎已徵收但因未辦理徵收登記致移轉善意第三人之私有都市計畫公

共設施用地，得否辦理容積移轉？（98-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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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第 6點第 2項之 500公尺範

圍應如何認定？（98-02） 

◎「交通用地（車站用地）」及「市場用地」得否作為容積移轉之接

受基地？（98-03） 

◎公共設施用地及歷史性建築物同時移入接受基地之容積上限應如

何計算？（98-04） 

◎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第 11 條規定之「未能完全使用其

獲准移入之容積者，再次移轉」之適用條件？（98-06） 

◎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如於書面審查通過後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，且未

能獲准辦理容積移轉，該未能獲准移出之部分於下次申請辦理容積

移轉時，是否仍受持有年限之限制？（98-07）停止適用 

◎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得否分批送書面審查？（98-08） 

◎申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於書面審查通過後，可否將基地所有權信託

登記予第三人？（98-09） 

◎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1 條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移入之容

積，移轉至另一接受基地時公告現值應以何為準？（98-10） 

◎書面審查通過後送出基地得否移轉予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以外之第

三人？（98-11） 

◎道路用地無法辦理土地分割如何辦理容積移轉？（98-12） 

◎「大眾捷運場站車站出入口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」如何認定？

（98-13） 

◎基地所在位置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，有已開闢且其面積在零點五公

頃以上之公園綠地應如何認定？（98-14） 

◎大眾捷運系統下行線穿越之容積補償是否包含於容積移轉獎勵上

限？（98-15） 

◎得否捐贈送出基地部分持分？（98-16） 

◎海砂屋容積獎勵是否包含於容積移轉獎勵上限 50％內？（98-17） 

◎公司法人進入清算程序且經核備在案，得否以清算人名義申請為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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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基地？（98-18） 

◎無人繼承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得否由遺產管理人為送出基地所有權

人申請容積移轉？（98-19） 

◎土地分割後是否需再次申請查詢土地開闢、價購或徵收補償情形？

（98-20） 

◎祭祀公業所有之送出基地應如何出具同意書？（98-21） 

◎接受基地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移入之容積量是否永久有

效？（98-22） 

◎容積移轉申請案已通過都市設計審議，惟送出基地其中一筆因佔用

情形無法排除或界址糾葛等原因致用地機關無法受贈時之辦理方

式。（99-02） 

◎同時依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及「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」

申請，其可移入容積之上限為何。（99-04） 

◎「經法院裁定假扣押之土地得否為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」暨「接受

基地之遺產管理人得否申請容積移轉」。（99-05） 

◎土地分割後是否需再次申請查詢土地開闢、價購或徵收補償情形。

（99-06） 

◎書面審查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如有異動，是否需重新申請辦理書面

審查。（99-07） 

◎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已領得建造執照擬廢止執照之後續處理方式乙

案。（99-08） 

◎道路用地但作橋樑使用是否得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。（99-09） 

◎送出基地土地之開闢及補償情形查詢案嗣後如辦竣繼承登記，其餘

未申請查詢之土地所有權人是否須重新申請查詢。（99-10） 

◎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

可條件申請移入容積之案件，接受基地應與後續申請都市設計審議

及建築執照基地一致。（99-11） 

◎未開闢公園用地、綠地、廣場須小於二公頃以下，原意係指該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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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保留地須座落於都市計畫劃設面積小於二公頃以下且未開闢之

公園用地、綠地、廣場。（99-12） 

◎接受基地之範圍如有部分屬臺北市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土地利用潛

力低及很低之地區，即不符合許可條件規定。（99-13）說明三停止

適用 

◎送出基地為公同共有，應出具全部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。

（99-14） 

◎因都市設計審議結果未能完全使用獲准移入之古蹟土地容積者應

如何處理。（99-15） 

◎容積移轉接受基地所有權已辦理信託，候通過書面審查，其接受基

地所有權變更信託銀行，是否須重新另案申辦。（100-02） 

◎容積移轉書審通過後因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異動，送出基地所有

權必須再次移轉予新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時，其持有年限是否有

牴觸 5年規定。（100-03） 

◎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5 條之 1 規定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辦理容積移

轉有關申請人之規定。（100-04） 

◎有關接受基地信託與送出基地為相同之受託銀行，其捐贈程序應如

何辦理。（100-05） 

◎關於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程序執行有關申請人之規

定。（100-06） 

◎已依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辦理完成容積移轉者，其送出

基地尚留存古蹟本體之建築設計容積量體是否可再依「古蹟土地容

積移轉辦法」再次辦理容積移轉。（100-07） 

◎修正實施者申請容積移轉作業程序。（100-08） 

◎接受基地位於都市更新地區，尚未實際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，

得否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「實施都市

更新地區」，提高容積移入上限?。（100-09） 

◎私立學校用地得否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。（100-10） 

◎本市容積移轉申請案基地一致性規定。（101-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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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取得送出

基地所有權時，是否全部接受基地所有權人皆須取得送出基地所有

權，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為公有？（101 -02） 

◎本市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（祠）財團法人所有之古蹟或歷史

建築土地作為送出基地申辦容積移轉時，是否應檢具登記或設立許

可機關核准公函？（101-03） 

◎道路用地擬作為送出基地，涉及不同道路寬度應如何認定？

（101-04） 

◎公有公共設施用地如再移轉為私有，得否申請辦理容積移轉？

（101-05） 

◎接受基地如鄰近河川區之已開闢之河濱公園，是否符合「臺北市都

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」第六點第二項第二款規定？

（101-06） 

◎本府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申請範圍與建築計畫範圍一致性處理原

則。（102-01） 

◎關於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4 條可移出容積應扣除非屬古蹟之

已建築容積規定。（102-02） 

◎石牌綠地系統得否認屬接受基地面臨之計畫道路？（102-03） 

◎本市容積移轉法令所稱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全數同

意規定，應否取得送出基地內公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？（102-04） 

◎容積移轉相關程序是否有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適用？（102-05） 

◎本市市有土地為接受基地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，申請書件受理原

則（102-06） 

◎容積移轉案件於申請程序中，送出基地所有權移轉規定。（103-01） 

◎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及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

許可自治條例第 4條第 2項所稱之實施者如何認定?（103-02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扣除非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執行疑義（103-03） 

◎本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涉及法令變更之處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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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3-04） 

◎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依接受基地持有比例取得

送出基地所有權執行疑義（103-05） 

◎容積移轉案擬由全部繳納容積代金變更為部份繳納容積代金辦理

方式（104-01） 

◎有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是否適用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 35 條

辦理容積移轉（104-02） 

◎國立大學及各級學校是否為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所稱政府機關

（104-03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送出基地毗鄰可建築用地認定疑義

（104-04） 

◎有關容積移轉接受基地所在位置半徑五百公尺內公園綠地或廣場

用地之面積認定標準（104-05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6條執行疑義（105-01） 

◎古蹟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容積移轉相關疑義（105-02） 

◎實施者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申請容積移轉相關疑義

（105-03） 

◎已徵收、已開闢但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嗣經移轉第三人之公共

設施用地，得否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適用

（105-04） 

◎本市北投士林科技園區於區段徵收作業完成前，私有抵價地所有權

人得否依法提出容積移轉申請（105-05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6條執行疑義（105-06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10條第 6款執行疑義（106-01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古蹟可移出容積計算擬定

疑義（106-02） 

◎本市北投士林科技園區於區段徵收作業完成前，私有抵價地所有權

人得否依法提出古蹟容積移轉申請（106-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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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申請核發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證明應檢附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易

資訊（106-04） 

◎大稻埕容積移轉許可證明效力（106-05） 

◎依「臺北市未完成公共設施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路之處

理原則」出具土地永久使用同意書之道路用地可否作為容積移轉送

出基地（106-06） 

◎有關「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」接受基地適用條件

（106-07） 

◎有關都市計畫劃定容積接受區規定與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

治條例競合及接受基地臨路寬度認定疑義（107-01） 

◎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之建

築基地同時申辦容積移轉之容積上限（107-02）停止適用 

◎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之建

築基地得否同時申辦容積移轉（107-03） 

◎有關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申請建築容積獎勵

之建築基地得否同時申辦容積移轉之疑義（107-04）停止適用 

◎有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條規定及本部 101年 3月 26

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2270號函執行程序疑義（108-01） 

◎容積移轉變更涉及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核算疑義

（108-02） 

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6條執行疑義（108-03） 

◎國營事業所有公共設施用地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疑義（108-04） 

◎容積移轉接受基地檢討面臨道路寬度，可否加計「交通用地(兼供

道路使用)」（108-05） 

◎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倘受第三人辦理訴訟繫屬登記後，是否得依都市

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申辦容積移轉（108-06） 

◎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倘因配合政府公共工程興闢，以致無法續行容積

移轉捐贈程序而需更換送出基地之處理原則（108-0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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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108-07  

概述 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倘因配合政府公共工程興闢，以致無法

續行容積移轉捐贈程序而需更換送出基地之處理原則 

日期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4日    

文號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 北市都綜字第 10830965171號 

主旨 有關貴公司函詢本市信義區祥和段○小段○、○、○地號

等三筆已申辦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，涉及本府 108年度「莊

敬路 325巷道路工程」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 二、查旨揭三筆道路用地前於 103 年申辦作為容積移轉送

出基地，經本府 104年書面審查核備，另容積代金部分

107經本府核定，迄今尚未辦理捐地及繳納代金。現因

本府辦理 108年度「莊敬路 325巷道路工程」，刻由本

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依法辦理協議價購、徵收程序。 

三、旨案送出基地係於容積移轉書面審查核備後，因配合

政府公共工程興闢，以致無法續行容積移轉捐贈程序而

需更換送出基地，於不減損公共利益及維持接受基地開

發穩定性之前提下，得比照本府 102年 5月 23 日府都

綜字第 10233137100號函釋精神，因非可歸責於申請人

之因素，爰以原案續行，並依原申請當期之法令及土地

公告現值核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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